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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洛宁山水文苑项目营销冬装定制合同》
补充协议
合同编号：LNSSWY-YX-058-B01         
甲    方  ：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
乙    方  ：河南省大德和隆庆祥服装有限公司
签订时间： 2023年9月 20日
委托人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91410328MA9K9J8A5F
承包人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河南省大德和隆庆祥服装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10104MA9FN4B38L
开户行: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里岗支行

账号:1702020209200181309

甲方、乙方于2022年9月30日签订合同编号为“LNSSWY-YX-058”的《洛宁山水文苑项目营销冬装定制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现甲方需定制2023年冬装，经双方协商在原合同中基础上男士西装套装、女士西装套裙，价格按原合同执行。现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：

1、 增加合同金额说明：
1、双方一致同意，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增加金额¥ 2150 元，最终以实际供货完成并验收合格的工程量据实结算的金额为准。本次补充协议暂定含税总价为¥ 2150 元（大写人民币 贰仟壹佰伍拾元整 ）（以下简称“总价款”）。其中不含税金额为¥ 1902.65 元（大写人民币壹仟玖佰零贰元陆角伍分 ，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为¥ 247.35 元（大写人民币贰佰肆柒元叁角伍分），税率 13 %。

2、本次新增定制货物清单内容具体详见附件一《价格清单（增补）》。

2、 本次新增货物的供货日期和付款方式及其他
1、 乙方于收到货款3日内完成各项目量体，乙方于2023年10月7日早上8点前向甲方交付定制的西服套装全部货物。甲方需在2023年9月23日前支付全部货款，如付款时间延迟一天，则相应交货时间向后顺延一天，甲方不再承担其他逾期付款违约责任。付款前，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出具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2、 如乙方未按约定向甲方交付货物的，每逾期一日，按合同总价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逾期达 3 日的，乙方除退还全部付款金额外，应向甲方承担本次补充协议总价款20%的违约金。

3、本次服装款式、颜色、材质应与原合同保持一致，如不同，乙方免费更换至原款式相同样式，并承担对应违约责任。

三、其他约定

1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；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 

2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柒份，甲方执伍份、乙方执贰份、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。）

甲  方：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    乙  方：河南省大德和隆庆祥服装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签订日期：2023年 9  月  20  日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23年 9  月  20  日

附件一：

	《价格清单（增补）（洛宁山水文苑）》

	序号
	产品品类
	面料成分
	颜色
	单位
	数量
	含税综合单价（元）
	含税合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男士西装套装
	70%羊毛
	国际蓝色
	套
	1
	750
	750
	品牌“蒂夫曼”；男士裤子为正规西裤

	2
	女士西装套裙
	70%羊毛
	国际蓝色
	套
	2
	700
	1400
	品牌“蒂夫曼”；女士裙子为弧形腰正规一步裙

	3
	合计
	
	
	元
	
	
	2150
	


收货地址：洛宁县新宁大道与洛书大桥交汇处向东500米浩德山水文苑营销中心
收货人：刘璐     15936295652

1

[image: image1.jpg]